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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74号 《风景名胜区条例》

已经2006年9月6日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六年九月十九

日 风 景 名 胜 区 条 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风景名

胜区的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风景名胜区的设立、规划、保护、利用和管理，

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风景名胜区，是指具有观赏、文化

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

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第三条国家

对风景名胜区实行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

用的原则。 第四条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设置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责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

和统一管理工作。 第五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风景

名胜区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

定的职责分工，负责风景名胜区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

分工，负责风景名胜区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制止、检举

破坏风景名胜资源的行为。 第二章设立 第七条设立风景名胜



区，应当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 新设立的风

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区不得重合或者交叉；已设立的风景名

胜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合或者交叉的，风景名胜区规划与自然

保护区规划应当相协调。 第八条风景名胜区划分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能够反映

重要自然变化过程和重大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基本处于自然

状态或者保持历史原貌，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可以申请设立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可以申请设立省级

风景名胜区。 第九条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应当提交包含下列

内容的有关材料： （一）风景名胜资源的基本状况； （二）

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的范围以及核心景区的范围； （三）拟设

立风景名胜区的性质和保护目标； （四）拟设立风景名胜区

的游览条件； （五）与拟设立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

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协商的内容和

结果。 第十条设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文物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组

织论证，提出审查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设立省级风景

名胜区，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会同

其他有关部门组织论证，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十一条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

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 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在报请

审批前，与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

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充分协商。 因设立风景名胜区对



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

权人、使用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章规

划 第十二条风景名胜区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第十

三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应当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坚持保护优

先、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突出风景名胜资源的自然特性、

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一）风景资源评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